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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深圳市宝安区推动文体旅和数字创意产业
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快推进宝安区文化、体育、旅游产业和文

体娱乐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宝安区数字创意产业综合竞争力，

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有关经济社会发展决策部署，根

据《宝安区区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制定本措

施。

第二条 本措施所扶持的文化产业类别,以国家统计局

发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作为判定依据；本

措施所扶持体育产业类别,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体育产业

统计分类（2019）》作为判定依据；本措施所扶持的旅游产

业类别，以国家统计局颁发的《国家旅游及相关产业统计分

类（2018）》作为判定依据；本措施所扶持的数字创意企业,

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国家

统计局令第 23 号)、《文化部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发

展的指导意见》(文产发〔2017〕8 号)等政策文件作为判定

依据；其他类别以国家统计局发布《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 4754—2017）结合上述产业类别作为判定依据。

第三条 本措施扶持对象注册地、纳税地均应在宝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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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从事文化、体育、旅游、文体娱乐业、

数字创意等相关产业开发、生产经营和中介活动且符合相关

扶持条件的法人单位，另有规定除外。

第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不予以安排资助：

（一）按照国家、省、市联合惩戒相关制度，申报主体

因严重违法违规行为被列为联合惩戒对象或黑名单、失信名

单等。

（二）其他不应给予资助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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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支持文体娱乐业发展

第五条 对宝安区外的规模以上文体娱乐企业，首次迁

入宝安区且落户当年营业收入达 500 万元以上的，给予 20

万元资助。

第六条 对首次达到规模以上的文体娱乐企业给予 50万

元资助。

第七条 对年度营业收入 500 万元以上的规模以上文体

娱乐企业，按上年度营业收入每增长 10 万元资助 0.2 万元

的标准予以支持，每年每家企业最高 500 万元。

第八条 对年度营业收入 500 万元以上的规模以上电影

放映业企业，按上年度营业收入每增长 10 万元资助 0.5 万

元的标准给予支持，每年每家企业最高 500 万元。

第九条 经认定的市级及以上文化产业园区（基地）、体

育产业园区（基地）每引进 1 家规模以上文体娱乐企业且保

持两年在库的，对园区（基地）运营主体资助 20 万元，每

年每个园区（基地）最高 100 万元。

第十条 对在宝安区内举办单次群众规模达 5000 人以上

且全部营业收入及纳税关系均在宝安区的营业性演出活动，

按每一场次资助 50 万元的标准，给予活动主办单位（规模

以上文体娱乐企业）支持，每年每家企业最高 400 万元。

第十一条 对在宝安区演艺场所内举办的营业性演出活

动，达到以下条件的给予资助：全年演出场次超过 100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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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入座率不低于 40%，按每一场次资助 0.5 万元的标准，

给予演艺场所运营单位（规模以上文体娱乐企业）支持，每

年每家企业最高 100 万元。

第十二条 对获得国家、省、市文化（影视）产业资金

资助项目的规模以上文体娱乐业，按单个项目金额的 30%、

最高 100 万元标准给予支持，3 年内获得不同荣誉的可分别

资助，获得重复荣誉的不重复资助。

第三章 支持举办文体产业活动

第十三条 支持宝安区企业或行业协会（机构）主办经

区政府审议通过的重大文化、体育等活动，按活动实际支出

总费用的 50%标准，最高给予 300 万元资助。

第四章 支持电竞产业发展

第十四条 支持举办高端电竞赛事

支持国内外电竞行业协会、专业机构组织、知名电竞企

业举办高端电竞赛事。对符合条件的国际高端电竞赛事，给

予不超过实际办赛成本 50%、最高 500 万元资助；对符合条

件的全国高端电竞赛事，给予不超过实际办赛成本 50%、最

高 250 万元资助。

第十五条 支持电竞俱乐部落户发展

（1）鼓励国际性、全国性顶级职业电竞赛事联盟俱乐

部的主场落户，给予补贴 100 万元。

（2）对落户宝安的国内外顶级电竞俱乐部，按照实际

培训和运动员身心康复费、商业保险费给予 50%的补贴，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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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俱乐部每年不超过 300 万元。

（3）对落户宝安的电竞俱乐部参加国际性、全国性顶

级职业电竞赛事，或政府举办的高水平、综合性运动会电竞

赛事，按照所获比赛名次给予俱乐部不超过 100 万元补贴，

每个俱乐部每年不超过 200 万元。

第五章 打造宝安区高端体育赛事品牌

第十六条 鼓励宝安区的体育企业、社会组织和机构，

举办普及性广、关注度高、市场空间大的高端体育赛事（项

目）。其中，足球（11 人制）、篮球（5 人制）、排球、乒乓

球、羽毛球、网球、田径、游泳、帆船为一类扶持项目；赛

艇、五人足球、三人篮球、围棋、国际象棋、象棋为二类扶

持项目；职业联赛不在资助范围内。本条措施扶持对象申报

项目同时获得深圳市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的，市区两

级累计资助额度不超过拟资助项目经审计认定的办赛支出

的 50%。

（1）在宝安区举办的涉及奥运会参赛资格或积分的世

界锦标赛、杯赛、公开赛等国际性高水平单项体育赛事，一

类项目给予最高 1000 万元的办赛资助，二类项目给予单次

最高 500 万元的办赛资助。

（2）在宝安区举办的有国际高水平队伍或运动员参加

的国际高水平单项体育赛事，主办方为国际级体育联合会或

国际级单项体育协会（需取得主办方书面授权确认），一类

项目可给予最高 800 万元的办赛资助，二类项目可给予最高

400 万元的办赛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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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宝安区举办的有全国高水平队伍或运动员参加

的全国性高水平单项体育赛事，主办方为国家体育总局及其

部门或国家级单项体育协会（需取得主办方书面授权确认），

一类项目可给予最高 500 万元的办赛资助，二类项目可给予

最高 250 万元的办赛资助。

第六章 引进高水平职业体育俱乐部

第十七条 在宝安区注册并冠“深圳”或“深圳宝安”

或“宝安”队名，参加全国职业联赛的足球、篮球、排球、

乒乓球、羽毛球、围棋和象棋职业体育俱乐部，按项目类别、

影响力、职业联赛等级、投入等可给予每赛季最高 1800 万

元的资助。

第十八条 在宝安区注册并冠“深圳”或“深圳宝安”

或“宝安”队名，参加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

围棋和象棋全国最高级别职业联赛取得冠、亚、季军成绩的

职业体育俱乐部，按项目类别、影响力和投入等分别给予最

高 1500 万元、最高 1000 万元、最高 500 万元的资助。

第七章 支持旅游业创新发展

第十九条 支持旅游景区（点）、星级旅游饭店（酒店）、

旅行社创优评级

（1）对首次被评定为国家 5A、4A、3A 级旅游景区的单

位，分别给予 500 万元、300 万元、100 万元的奖励。已获

得奖励的项目，再次升级只给予差额奖励。

（2）首次获评经国家、省、市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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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旅游度假区、生态旅游示范区、红色旅游景区（点）、工

（农）业旅游示范点等称号的单位，分别给予 50 万元、30

万元、10 万元的奖励。同级别的称号不予重复申请。已获得

奖励的项目，再次升级只给予差额奖励。

（3）对首次评定为五星级、四星级旅游饭店（酒店）

的企业，分别给予 300 万元、200 万元的奖励。对通过复核

并保留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资质的，分别给予 30 万元、

20 万元和 10 万元的奖励。已获得奖励的项目，再次升级只

给予差额奖励。

（4）对上一年度获评为旅游主管部门或相关行业协会

评定的国家“百强旅行社”、省“百强旅行社”、市“二十

强旅行社”的单位，分别给予 100 万元、50 万元、30 万元

的奖励。对新获评广东省 5A、4A、3A 的旅行社，分别给予

50 万元、30 万元、10 万元的奖励；同级别的称号不予重复

申请。已获得奖励的，再次升级只给予差额奖励。

第二十条 鼓励知名酒店集团落户宝安

对新注册、新迁入的国内外知名酒店集团，在本区正常

经营 1 年（含）以上后，上一年度纳入我区核算的营业收入

不低于 4 亿元、形成地方财力不低于 1000 万元的,给予不超

过 300 万元落户奖励。

第二十一条 支持发展特色旅游项目

（1）旅行社利用宝安区旅游资源开发红色旅游、商贸

会展、工业、文化、体育、研学旅游等精品线路，经宝安区

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认定，并结合所开发线路全年接待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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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按条件给予补贴，每家企业每年补贴不超过 20 万元。

（2）鼓励企业开发具有宝安特色的旅游商品。对参加

由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或相关行业协会主办的市级以

上（含市级）旅游商品评比活动入选或获奖的企业，按每个

入选或获奖的商品给予不超过 8 万元奖励，同一企业单个活

动最多奖励 20 万元。同级别的称号不予重复申请。已获得

奖励的项目，再次升级只给予差额奖励。

（3）鼓励举办特色旅游活动。对事前在宝安区文化广

电旅游体育局申报备案认可，由辖区内旅游景区、旅游饭店、

旅行社等旅游经营单位及行业协会承办，区政府或相关行业

主管部门主办的特色旅游活动予以支持，按条件给予扶持，

每年每家企业扶持总额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

第二十二条 对获得市级旅游主管部门关于组织外国旅

游团队或工业旅游团队来深旅游相关政策奖励的旅行社，按

照获得资助金额 1:0.5 的比例，给予配套资助。获得以上奖

励的旅行社组团入住宝安区旅游饭店（酒店）的，按照获得

资助金额 1:1 的比例，给予配套奖励。

第二十三条 支持建设旅游服务中心

对在会展、宝安中心等片区设立游客服务中心或旅游集

散中心，实现游客咨询、集散和跨境服务功能，具备一定规

模的和较高服务水准的，由区旅游主管部门考核认定，按一

定标准给予扶持，每个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正式投入使用

后，经区旅游主管部门考核认定，按一定标准给予运营扶持，

每年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最多支持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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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支持数字创意产业发展

第二十四条 鼓励市场主体充分运用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VR/AR/MR/XR、5G＋4K/8K 超高清、区块链等领域

自主研发项目，在完成研发并推向市场后,按项目上年度销

售总额的 2%、最高 200 万元的标准给予补贴、最长支持 3 年。

第二十五条 对自主开发取得国家或省版权管理部门颁

发著作权登记证书的游戏，按照每 1 个证书给予 0.5 万元的

标准予以支持，每家企业每年最高 20 万元。

第九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措施为事后扶持,采取“自愿申报、统一

受理、分类审批、社会公示”的原则。本措施的各项奖励（补

贴）条款若与区级、前海合作区扶持政策有同类或重复交叉

的，企业可按就高不重复原则自主选择申报，不可重复享受。

同一企业、母子公司就同一事项已经获得我区其他财政专项

资金资助或奖励的不得重复申请。

第二十七条 本措施扶持对象获得年资助额原则上不得

超过其上年度纳税总额，以下情形除外：

（一）申报主体为行业协会等非营利性组织；

（二）申报主体为社区股份有限公司；

（三）扶持政策条款或操作规程、申请指南另有规定的。

第二十八条 本措施未涵盖但对宝安区文化、体育、旅

游、数字创意、文体娱乐产业发展有重要影响或上级部门有

明确要求的事项，或因实际情况需要突破资助范围和限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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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相关单位直接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报宝安区人民政府另

行研究审定。

第二十九条 本措施所称“以上”包含本数,“以下”不

包含本数，“年营业收入”以统计部门数据为准。本措施扶

持对象的申报项目由政府或政府部门/事业单位/街道办事

处等出资（投资）或主办的项目不得享受补贴。

第三十条 本措施扶持对象需守法经营,依法纳税,近三

年无失信记录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侵权行为。如通过弄虚

作假等不正当手段骗取扶持资金，一经查实，将立即取消一

切扶持资格并追缴资金及根据有关规定纳入公共信用信息

数据平台，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本措施中的文体娱企业，是指文化、体育

和娱乐业企业,需同时符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行业大类代码 86、87、88、89、90 和《文化

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行业分类代码 8610、8621-8626、

8629、8710、8720、8730、8740、8750、8760、8770、8810、

8820、8831、8832、8840、8850、8860、8870、8890、9011、

9012、9019、9020、9030、9051、9053、9059、9090 或《体

育产业统计分类（2019）》行业分类代码 8911、8912、8919、

8921、8929、8930、8991、8992、8999、9052、9054。

第三十二条 本措施中的电影企业，需同时符合《国民

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行业大类代码 87 和《文

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行业分类代码 8710、8720、8730、

8740、8750、8760、8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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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条 本措施中的演艺场所，主要包括：多功能

小型营业性剧场；在相关建筑内开办的室内营业性演出场所

（包括商业综合体内的营业性演出场所、办公楼宇内的营业

性演出场所等）；在相关建筑内开办的营业性演出场所（包

括产业园区内的营业性演出场所、已改造的老厂房内的营业

性演出场所等）；在经营性旅游载体内的营业性演出场所（包

括旅游景区（点）内的营业性演出场所等）。

第三十四条 本措施第四章电竞产业的扶持条件为：注

册地在宝安，从事电竞及相关产业的单位，业务范围主要包

括电竞赛事、电竞产业活动、电竞场馆等。

第三十五条 本措施第十九条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款以

及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的申报主体可以是注册地、纳税地均在

宝安区，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旅游企业在本辖区设立、经

营的分支机构。

第三十六条 本措施生效之前符合条件的扶持对象再次

申请本措施第二章第七条或第八条资助的，不视为重复资助。

第三十七条 本措施由宝安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负责

解释，本措施相关的操作规程、申请指南等由宝安区文化广

电旅游体育局另行制定；执行期间如遇国家、省、市有关政

策及规定调整的，本措施可进行相应调整。

第三十八条 本措施自 20XX 年 XX 月 XX 日起实施，有效

期至 20XX 年 XX 月 XX 日，此前出台并仍处于有效期的文化、

体育、旅游、数字创意、文体娱乐等产业政策文件，与本措

施不一致的，以本措施为准，不得重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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